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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9年 7月 27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致意，并谨就 2009 年 6 月 29 日委员会主席的照会，转递大韩民国关于为执

行第 1874(2009)号决议而采取的步骤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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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7月 27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的附件 
 
 

大韩民国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874(2009)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一. 导言 
 

 大韩民国政府承诺忠诚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874(2009)号决议，并与安全理事

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认真地全力合作。 

 大韩民国政府已采取所需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以确保遵守第 1718(2006)号决

议的规定，并于 2006 年 11 月 13 日向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提交

了决议的执行情况报告。第 1874(2009)号决议通过后，大韩民国政府按照第

1874(2009)号决议仔细审查更多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并已采取更多步骤以充分执

行该决议的有关规定。 

 大韩民国是所有国际防扩散和出口管制制度，包括核供应国集团、导弹技术

控制制度、澳大利亚集团、桑戈委员会和瓦森纳安排的成员，已经对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导弹、其他武器及相关材料和技术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整套严格的进

出口管制制度。大韩民国将继续协助加强不扩散制度的国际努力。  

 二. 执行 
 

 1. 防止出售武器及相关材料(第 9和第 10 段) 
 

 A. 大韩民国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 
 

管制武器及相关材料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和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接受转让 

 由于朝韩关系的独特性质，大韩民国对于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和

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受转让商品实施比与其他国家的一般贸易更严格

的管制。根据《南北交流和合作法》及其相关法令，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转让和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受转让任何货物都需要事先得到大韩民国

政府(即统一部长)批准。特别是，严格禁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和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受转让任何武器。  

 此外，大韩民国检察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受转让的一切货物。对于

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的货物，海关进行额外检查以核实该项交易已获

大韩民国政府批准。这些步骤表明，大韩民国政府决心对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转让和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受转让的货物实施比对其他国家的进

出口货物更严格的清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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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和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受转让战

略物项 

 关于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 段(a)㈠项和(a)㈡项

管制的战略物项，大韩民国是瓦森纳安排之类主要国际出口管制制度的签署国，

已经采取必要措施按照这些制度的规定修改和更新国内法律。例如，2007 年 8

月，大韩民国颁布《关于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战略物项的批准程序的

公告》，规定所有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和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接受转让的货物都受战略物项进出口管制制度管辖。 

 按照《公告》，想把物项带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韩民国国民必须

检查该物项是否有战略用途。在这方面，为确保事先检查的准确性，大韩民国政

府在必要时指定一个具有此领域专长的政府附属组织提供相关协助。 

 迄今为止还没有批准将管制物项带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例。 

 按照有关法律，任何人如以欺诈或欺骗方式取得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转让战略物项的批准和(或)不经批准就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战略物

项，可判刑最高三年或罚款最多 1 000 万韩元。 

防止与武器及相关材料相关的金融交易、技术培训、咨询、服务或协助 

 大韩民国已控制南北朝鲜居民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根据《南北交流与合作

法》，计划访问北朝鲜或与北朝鲜人推动联合项目的南朝鲜人必须将访问计划报

告政府，并在同北朝鲜居民接触之前取得政府批准。  

 通过实施这些控制，大韩民国已防止了与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 段(a)㈠

项和(a)㈡项所述物项相关的金融交易、技术培训、咨询、服务或协助，以及向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和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受转让第

1874(2009)号决议第 9和第 10 段所述的武器。 

 

 B. 已采取的行动和计划的更多措施 
 

 在第 1874(2009)号决议通过后，大韩民国政府修改了《关于须经批准才可带

入或带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物品清单和批准程序的公告》和《关于禁止

南北探访者携带的物品清单和这类物品的处置办法公告》，以纳入第 1718(2006)

号决议第 8段(a)㈠项和(a)㈡项所述物项，并已对禁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转让和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受转让的物项实施严格管制。2009 年 7

月 10 日政府公报发布了这两份《公告》。 

 大韩民国政府对批准专用于军事用途的战略物项适用严格的标准，以禁止这

类物项经由第三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特别是，大韩民国政府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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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审查程序，对出口战略物项到可能企图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这类物

项的国家，要求并确认最终用户证书。 

 大韩民国政府计划审查其整个管制制度并加强各有关政府机构的情报分享，

以便在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和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受转让

货物方面进一步提高透明度。 

 C. 指认奢侈品 
 

 为切实管制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 段(a)㈢项规定的物项，大韩民国政府

已制定一份 13 类奢侈品清单，并于 2009 年 7 月 10 日政府公报中正式宣布这份

清单。转让清单所列奢侈品需要事先得到政府批准并经海关检查。 

编号 类别 详细内容 

1 酒类饮料 *葡萄酒 *酒精、烈酒和其他酒类饮料 

2 化妆品 *香水 *化妆品，包括粉底以及与修指甲和修脚有关的产品 

3 皮革制品 

*衣箱、手提箱、化妆箱、公事箱、公文包、书包及其他

类似的包 *手提袋 *钱包或可置于手提袋中携带的其他

产品 *服饰及附属品 

4 毛皮制品 *毛皮服装、附属品和其他毛皮制品 

5 地毯 *地毯产品和其他纺织地毯 

6 珍珠和珠宝  
*天然珍珠和养殖珍珠 *钻石 *珠宝*银 *金 *镀金产品 

*白金、镀白金产品 *装饰品及配、*镶珠宝的产品 

7 电子产品 

*无线电或电视发射机产品、电视摄像机、数字式摄影机

和录像机 *显示器、放映机、和不包括电视发射机产品的

相关产品 

8 汽车 
*小客车和其他车辆 *摩托车和有助动马达的脚踏车或其

他边车 

9 船只 *游艇、其他游览船或运动船、有浆小船和划艇 

10 光学器具 *摄影机* 电影摄影机和电影放映机 

11 计时器 *手表、怀表和其他可佩戴计时器 

12 音乐器具 
*钢琴、竖琴和其他键盘弦乐器 *弦乐器 *管乐器 *电子

音乐器具  

13 艺术品和古董 *收藏品和样品 *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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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船长检查(第 11 至 17 段) 
 

 A. 大韩民国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 
 

实施《南北海运协议》和检查北朝鲜船只 

 大韩民国政府不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船只无害通过其领水的权利，

这与其他外国船只不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船只根据 2005 年 8 月生效的

《南北海运协议》(下称“《协议》”)获得许可，只准在领水内指定的航道航行。

《协议》适用于在大韩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在大韩民国与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经由第三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东西两岸港口

之间航行的朝鲜商船。  

 航行时禁止 10 类活动，包括运送武器或其零部件。如果涉嫌进行禁止的活

动，可截停船只并登临、检查违规情况。经证实违规，海事当局可要求该船离开

其管辖海域。  

 按照《协议》，抵达他国港口的船只应按该国法规管理。因此，大韩民国政

府按照国内法对进入其港口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船只实施严格监测。  

检查进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陆运和空运货物  

 根据《南北交流与合作法》及其相关法律，当飞机、火车或汽车进出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大韩民国在移民办事处(京义线、东海线运输办事处、机

场)按照海关程序检查货物。   

 特别是，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物项应充分检查，物项进入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许可应由大韩民国政府在海关再确认。 

 B. 已采取的行动和计划的更多措施 
 

 按照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协议》和国内法，在有“合理理由”相信

正在运输安理会决议禁止的物项时，大韩民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步骤截停、检查、

扣押和处置物项。 

 按照《航空法》和《准许飞越的程序》，将不准涉嫌载有根据第 1718(2006)

号决议和第 1874(2009)号决议管制的物项进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飞机

飞经大韩民国领空。此外，大韩民国港口将使用车载式背散射检查系统和集装箱

检查系统之类科学设备加强对船只的检查。  

 3. 金融和经济制裁(第 18 至 20 段) 
 

 A. 大韩民国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 
 

禁止可能有助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弹道导弹相关计划或活动的金融交易 

 大韩民国公司和组织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金融交易受《南北交流与

合作法》及相关规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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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大韩民国政府向大韩民国公司提供行政指导，以防止它们同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银行和公司做生意。大韩民

国政府还对生意的性质和出口物项的内容进行彻底检查。 

 迄今为止，没有大韩民国公司同第 1718(2006)号决议和第 1874(2009)号决

议指认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司或组织进行生意交易。而且，在大韩民国

领土内和管辖下没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拥有的资产或账户。  

关于提供除人道主义、发展和无核化用途所需者外的赠款、金融援助或优惠贷款

的新规章 

 大韩民国政府已为人道主义目的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粮食贷款

和肥料。它还通过信贷援助和赠款支持建造基本设施以建设开城工业园。 

 在为开城工业园之类经济联合项目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赠款或贷款时，大韩民国政府通过称为促进南北交流与合作协商委员会

(由统一部长担任主席)的机构间协商机关进行严格审查并管理金融资源的规模

和细节。 

禁止向可能有助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弹道导弹相关计划或活动的对朝商业交

易提供公共金融支持 

 大韩民国公司的对朝贸易是纯商业性的，大多涉及农产品和海产品交易和委

托加工。按照《南北交流与合作法》及其相关规章，要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贸易的公司必须得到政府准许才能运送商品进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按照《南北交流与合作法》及其相关规章，大韩民国政府已设立保险和贷款

系统，向从事对朝贸易的公司提供公共资金(即南北合作基金) 。 

 在从事对朝贸易的公司申请保险或贷款时，大韩民国政府将严格遵照《南北

交流与合作法》及其相关规章仔细审查这些申请以决定是否核准。 

 B. 已采取的行动和计划的更多措施 
 

禁止可能有助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弹道导弹相关计划或活动的金融交易 

 在 2009 年 4 月 12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S/PRST/2009/7)之后，安全理

事会委员会决定指认三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体应受第 1718(2006)号决

议规定的资产冻结，作为这项决定的后续行动，大韩民国政府于 2009 年 6 月 1

日将这些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并根据《外汇交易法》按照《履行义务维持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收支准则》采取必要措施。  

 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于2009年 7月 16日指认了更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实体、货物和个人，大韩民国政府也将迅速采取措施执行这些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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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对更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司或银行实施制

裁，大韩民国政府也将修正相关规章并向大韩民国公司提供指导以禁止在其管辖

下的公司同被制裁的公司和银行进行交易。 

关于提供除人道主义、发展和无核化用途所需者外的赠款、金融援助或优惠贷款

的新规章 

 在核武器问题达成解决之前，大韩民国政府将不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提供新贷款。  

 此外，大韩民国政府将审查发展合作的推动事宜，这直接影响到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的生计，同时考虑到围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器问题

的情况。  

禁止向可能有助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弹道导弹相关计划或活动的对朝商业交

易提供公共金融支持 

 在大韩民国公司为对朝贸易申请保险或贷款时，大韩民国政府将加强对生意

内容和贸易伙伴的初步审查。大韩民国政府还将进一步加强对现有贷款和保险的

后续管理制度。 

 


